
法規名稱：(廢)家畜保險辦法

廢止日期：民國 112 年 02 月 0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辦法所稱家畜保險，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約定之事故

所致家畜毀損或滅失，負擔損失填補之行為。

2  依前項所訂之保險契約，稱為家畜保險契約。
 

第 3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家畜：指畜牧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之家畜。

二、被保險家畜：指前款家畜且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保險標的物者。

三、保險人：指依法辦理家畜保險之農會或農業合作社。

四、要保人：指對被保險家畜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

保險費義務之人。

五、被保險人：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六、運輸期間：指被保險家畜裝上運輸工具起，迄運抵目的地卸下運輸工具止。

七、再保險：指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之契約行為。
 

第 4 條
 

1  家畜保險類別如下：

一、死亡保險：指保險人對於被保險家畜因疾病、難產、雷擊、溺水、火燒、摔跌、其

他意外傷害致死、依家畜保險契約約定淘汰死亡或依法撲殺之保險事故，負擔保險

金給付義務之保險。

二、運輸死亡保險：指保險人對於被保險家畜於運輸期間死亡或發生緊急屠宰之保險事

故，負擔保險金給付義務之保險。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項目。

2  運輸死亡保險之被保險家畜在交易前死亡或發生緊急屠宰之保險事故，能證明係因運輸

所造成者，視為運輸期間發生。
 

第 5 條
 

1  要保人依下列方式投保，經保險人同意後，簽訂家畜保險契約：

一、要保人為農會或農業合作社之會員或社員：填具要保書，向所屬農會或農業合作社

投保。但所屬農會或農業合作社未辦理家畜保險業務者，向該直轄市或縣（市）轄

區鄰近之保險人投保。

二、要保人非農會會員或農業合作社社員之家畜飼養戶：填具要保書，向飼養場所在地

之保險人投保。但飼養場所在地之農會或農業合作社未辦理家畜保險業務者，向直

轄市或縣（市）轄區鄰近之保險人投保。

2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人者，以要保人基於管理或提供土地予被保險人作為飼養場飼

養家畜者為限。
 

第 6 條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擬停止辦理家畜保險業務，應先訂定業務移轉方案，經會（社）員



（代表）大會通過後，檢附該方案並敘明具體理由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轉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7 條
 

1  家畜保險之保險人為鄉（鎮、市、區）農會或農業合作社時，其再保險人為全國、省

（市）、縣（市）農會或農業合作社。

2  家畜保險之再保險契約與原保險契約同時生效。

3  省（市）或縣（市）轄區無鄉（鎮、市、區）農會或農業合作社者，該省（市）或縣

（市）之農會或農業合作社，亦得為保險人。

4  省農會之再保險業務，於全國農會設立時，應併入全國農會辦理。
 

第 8 條
 

1  保險人與再保險人責任額度及比率如下：

一、保險人之自留責任額度為保險金額百分之六十。

二、再保險人之共同負擔再保責任總額為保險金額百分之四十。

2  前項再保險人之共同負擔再保責任總額，直轄市及縣（市）級之農會或農業合作社者

，為保險金額百分之三十三；全國及省級之農會或農業合作社者，為保險金額百分之七

。

3  全國農會成立前，依前項所負擔之保險金額，由省農會負擔。

4  有前條第三項之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必要時得依個別險種及實際情況，公告調整責任

額度及比率，不受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 9 條
 

家畜投保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予承保。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列入承保事由

者，不在此限：

一、受傷、畸形、惡癖、發育不全或罹患疾病。

二、所有權不明。

三、未接受政府指定之家畜傳染病預防注射。

四、飼養場之同種類家畜未同時投保。

五、同一家畜已向其他保險人投保家畜保險。
 

第 10 條
 

被保險家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未經保險人之書面同意，遷移至家畜保險契約所載飼養場以外之場所。

二、人、畜加害或違規使用藥物致死。

三、因天然災害致死。但因雷擊致死，不在此限。
 

第 11 條
 

1  死亡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豬為六個月，其他家畜為一年。

2  運輸死亡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

3  保險契約期間屆滿，要保人得繼續投保；保險契約期間未屆滿因被保險家畜所有權移轉

時，除經保險人書面同意外，家畜保險契約終止；契約終止後，保險人就終止後已收取

之保險費，應返還之。

4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依個別險種實際情況，公告調整家畜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

，不受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期間之限制。
 

第 12 條
 

1  被保險家畜由要保人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費率及條款，作定值約定之要保，並載於家

畜保險契約。

2  前項定值約定為契約上載明保險標的物之一定價值，發生損失時，均按約定價值計算理



賠。

3  保險契約期間發生之保險事故，經保險人指派獸醫人員或承辦保險業務人員查驗後，依

家畜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第 13 條
 

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時，應扣除被保險家畜因淘汰販售所得之價款或政府依法撲殺所給予

之補償金。
 

第 14 條
 

主管機關、農會及農業合作社就辦理家畜保險所需管理費用及保險費，得編列預算補助

之。
 

第 15 條
 

1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辦理家畜保險業務，於同一年度內個別險種之損失率達百分之八十五

以上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補助。

2  前項損失率之計算，依家畜保險個別險種及保險人、再保險人之責任額度及比率，分別

依家畜種類理賠金額除以滿期保險費計算之。
 

第 16 條
 

保險人、再保險人應置獸醫人員或指定特約獸醫師，或請當地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區）公所獸醫人員協助辦理家畜保險業務。
 

第 17 條
 

1  家畜保險之保險費率、最低基金額、各種準備金、最高保險金額、保險單條款及再保佣

金率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前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每三年檢討一次。
 

第 18 條
 

1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辦理家畜保險之基金及各種準備金，應由再保險人成立之家畜保險事

業資金管理委員會，專戶管理及運用。

2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將個別險種給付保險金後所剩結餘款，全數列入

前項專戶累計餘絀。

3  家畜保險事業資金管理委員會應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於每次會議後一個月內，將

管理及運用情形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後辦理。
 

第 19 條
 

1  保險人、再保險人應設立獨立會計，記載家畜保險之業務及財務狀況。

2  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家畜保險業務及財務狀況，保險人、再保險人及其相關人員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 20 條
 

為推展家畜保險，主管機關得舉辦業務競賽，對於成績優良或業務推展有特殊貢獻者

，予以獎勵。
 

第 21 條
 

保險人、再保險人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依情節為下列處置：

一、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改正不完全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停止委託其辦理家畜保險

業務。

二、停止當年度管理費及保險金之補助。
 

第 2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